潜江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资源交易评标区管理的通     知

各交易主体,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为规范评标区管理，保证评标活动的保密性、严肃性，促进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更加公平、公正，维护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湖北省评标（评审）专家及专家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标区实行封闭式管理

1.进入评标区的评标专家、招标（采购）人代表、招标代理机构人员、行业主管部门监督人员必须统一佩戴交易中心制作的工作牌或着工作服，否则不得进入评标区。

2.凡进入评标区的人员须将各类通讯工具及设备（如手机、移动存储设备、照相机、摄像机等）统一寄存在评标区外的专用储物柜内，严禁带入评标区，如有特殊情况，通过评标区内的专用通讯设备联系。

3.进入评标区的评标专家和招标（采购）人代表应在指定的评标室或指定区域活动，不得串岗，不得在评标室外谈论与评标有关的事项。

4.评标专家、招标（采购）人代表进入评标区后不得中途离场，评标结束后应集体有序退场。

5.评标过程中，所有人员应当注意言行规范，坐姿端正，保持环境整洁。

二、严格招标（采购）人代表委派程序

l.招标（采购）人代表按照“谁委派、谁负责”的原则，择优选派责任心强、业务精湛、道德品质优的人员作为招标（采购）人代表。

2.招标（采购）人委派代表，应出具经招标（采购）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的《授权书》（见附件）。《授权书》中应注明选派单位的基本信息，主要内容包括单位名称、被授权人姓名、职务、职称、联系方式、附证明其身份资料等，

3.招标（采购）人代表原则上为本单位在岗职工。因项目技术复杂、专业性强确需聘请本单位以外人员的，报经主管部门同意，应当优先聘请依法组建的评标专家库中的专家作为招标（采购）人代表。非评标专家库人员作为招标（采购）人代表的应提供与评审项目相关职称证书，证件等资料。

4.招标（采购）人代表要树立“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依法办事理念，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和相关政策制度的规定，对照招标（采购）文件开展评审活动。

5.招标（采购）人代表的实际工作单位及个人信息应与系统注册信息一致，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较高的业务素质，掌握项目基本情况和市场情况，在评标过程中出现不同意见时，招标（采购）人代表可以在招标文件要求的范围内向评标委员会进行客观公正的解释。

6.招标（采购）人代表与参加招标（采购）活动的投标人（供应商）存在下列利害关系之一的应当回避：参加招标（采购）活动前三年内与投标人（供应商）存在劳动关系或者担任过投标人（供应商）的董事、监事或者投标人（供应商）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与投标人（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与投标人（供应商）有其他可能影响招标采购活动公平、公正进行的关系。

三、评标现场纪律

1.进入评标区的任何人员不得发表任何具有倾向性、诱导性的意见，不得对评标委员会的评审意见施加任何影响，不得要求评标委员会成员集体协商评标，不得向外界透露评标内容或评标委员会成员对某标书的评审情况。

2.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遵守职业道德，依法对投标文件进行独立评审，提出评审意见，对所提出的评审意见承担个人责任，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非法干预或影响。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对其他评委的评审意见施加影响。

3.进入评标区的任何人，应按照规定正常使用计算机，不得连接、使用任何移动存储设备，不得私自更改计算机网络设置，不得使用手机及各种通讯软件（QQ、微信、微博、邮件等），不得浏览无关网页。

四、本通知自2023年4月20日施行

附件：招标（采购）人代表授权书

                                  2023年4月12日
附件

招标(采购)人代表授权书
致:潜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我单位授权以下人员参与项目资格审查（评标）。

    单位授权本单位人员参与项目资格审查（评标）填写：
	姓名
	性别
	职务
	身份证号
	电话
	备注

	
	
	
	
	
	

	
	
	
	
	
	

	
	
	
	
	
	


    单位授权非本单位人员参与项目资格审查（评标）填写：

	姓名
	性别
	单位及职务
	身份证号
	职称
	电话

	
	
	
	
	
	

	
	
	
	
	
	

	
	
	
	
	
	


    1.提供被授权人员身份证复印件、相关职称证书，开标当日与本授权书一并提供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存档，无授权人员潜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有权拒绝进入评标现场。

2.受托人在办理上述事宜过程中以其自己的名义所签署 的所有文件我方均予以承认。

3.委托期限：至上述事宜处理完毕，本授权书自我单位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委托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